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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新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18年 9月 7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8年 9月 7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 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浙江新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张琦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其他信息（如有）：无 

（二） 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新丰国际广告传媒(北京)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刘玉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其他信息（如有）：无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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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或名称：永康奥映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刘玉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其他信息（如有）：无 

 

姓名或名称：广州宏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陈楚红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其他信息（如有）：无 

 

（三） 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：（如适用） 

姓名或名称：无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其他信息（如有）：无 

 

（四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12年 11月 5日及 2013年 3月 26日，原告（原绍兴新锐传媒影

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）与第一被告（原奥映国际广告传媒（北京）有

限公司）签订《电视剧投资协议书》、《电视剧（城市猎人）投资补充

协议书》，约定由双方共同投资拍摄电视剧《城市猎人》，总投资 4000

万，原告出资 3400万，占 85%，第一被告出资 600万，占 15%，收益

按该比例进行分配。 

上述协议签订同时，双方还另签订了《电视剧独家代理发行协议书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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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电视剧独家代理发行补充协议书》，约定由原告委托第一被告发行

该电视剧，发行收入的 15%作为发行佣金，同时双方约定由第一被告

与购片单位签订销售合同，并将原件寄送给原告，发行收入必须进入

第一被告开具由双方共管银行账户（实际履行中以第二被告（原浙江

永康奥映传媒有限公司）名义开具的北京银行橡树湾支行

01091855100120109002698），不得私自挪用，之后，上述电视剧于

2013年拍摄完成。 

 发行过程中，原告发现第一、第二被告采用隐瞒实际发行情况，

设置账外账等方式隐瞒、截留、转移发行收入。其中该剧在湖南广播

电视台娱乐频道、福州电视台、厦门电视台等播放后，原告向被告质

问，被告否认授权发行播放，为此原告通过与相关电视台联系知悉，

并以诉讼方式分别获得了第一、第二被告与相关电视台的许可合同，

其中湖南广播电视台娱乐频道发行收人 1130400元，厦门广播电视广

告有限公司（福州电视台、厦门电视台）发行收入 830000 元，均已

支付至第二被告其余账户。此外，第二被告与绍兴广播电视台发行收

入 133000元也以同样方式支付至第二被告其余账户。 

 另，第二被告与第三被告签订发行合同，金额 120000 元，第一、

第二被告辨称未收到发行款项，但经原告与第三被告联系，告知已经

支付，但拒绝提供相关支付凭证。 

 上述发行款项收入 2213400 元，扣除第一被告佣金和可分配款项

外，原告可分配收益为 1599189元 

 综上，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，也严重违反双方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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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代理发行协议约定，故特具状诉至人民法院。 

（五）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. 判令第一、第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委托发行可分配播映权收益

1599189元，第三被告在应支付播映权许可费 12万元范围内承担

连带责任（诉讼过程中，原告已撤回对广州宏盛文化传媒有限公

司的起诉，法院已准许）。 

2. 判令解除原告与第一被告代理发行协议，并由第一被告承担违约

金 50万元，以上两项合计 2099189元 

3.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三、 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2019年 5月 6日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8）浙 0603

民初 9301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一、 新丰国际广告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

十日内给付浙江新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播映权收益 695767.50

元及违约金 500000元、合计 1195767.50元; 

二、 驳回浙江新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果被告新丰国际广告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

间履行给付金额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15562元，由被告新丰国际广告传媒（北京）有限

公司负担，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交付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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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

民法院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公司尊重本次法院作出判决结果，并积极维护公司合法权益。 

四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件，将给公司经

营带来积极正面的推动作用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判决结果对公司财务方面不会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2018）浙 0603民初 9301号 

 

 

 

浙江新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6月 5日 


